
山 西 中 医 药 大 学

关于做好山西中医药大学 2025 年本科生国

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评

审工作的通知

为了激励普通本专科高校的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

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发展，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

同出资设立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国

家奖学金是奖励特别优秀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

金与国家助学金是奖励资助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奖学金与助学金。为认真做好我校 2025 年国家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现将具体通知如

下：

一、评审依据

《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科教〔2021〕310 号）、《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印

发（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的通知》（教财函

(2019)105 号）和《山西中医药大学学生奖学金条例》等有

关文件规定。



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

1.根据国家奖学金评审系统要求，国家奖学金申请条件

除满足《山西中医药大学学生奖学金条例》中相关要求，还

应满足学习成绩无不及格必修科目。

若学校分配到院的国家奖学金名额只有 1 人，“学习成

绩和综合考评成绩均进入前 10%”，但均未列第 1 名的，需

在《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后附佐证材料(获奖证书等)复

印件（佐证材料复印件上必须加盖学校公章)。

2.根据学校奖学金评选整体情况，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

条件应满足综合测评成绩排名不低于班级排名前 18%。

二、工作步骤

9 月 12 日-9 月 18 日，各学生班级根据综合测评工作安

排开展推选工作。

9 月 19 日-9 月 29 日，学院工作组完成国家奖助学金的

初审、档案整理何公示，并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

9 月 30 日前，学院将各项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

至学生处学生资助管理科（活动中心 217 室）。

10 月 8 日-10 月 15 日，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组办公室

对相关材料进行复审、建档及公示。

12 月 31 日前，根据省教育厅决定完成国家奖学金、国

家励志奖学金的发放。国家助学金按月发放。

三、做好学工系统国家奖助学金应用工作



25 年秋季国家奖助学金申报采用学工系统线上和线下

同步申报、审核、公示，开展全流程测试工作，学工系统学

生申请提交时间为 9 月 5 日至 9 月 14 日；辅导员审批公示

时间段为 9 月 5 日至 9 月 19 日；学院审批公示时间段为 9

月 19 日至 9 月 29 日。

2025 级新生 9 月 20 日全部完成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

后开展国家助学金申请工作。请各学院务必于 9 月 22 日之

前将纸质认定材料交学生处线下审核公示，线上困难认定数

据最晚于 9 月 21 日学院公示后审核、提交至学生处。

预计 2025 级新生国家助学金学生线上申请时间为 9 月

25 日，辅导员审批公示时间为 9 月 26 日，学院审批公示时

间段为 9 月 27 日至 9 月 29 日。

以上时间截止后相应功能会关闭。

四、报送材料要求

（一）国家奖学金

1.个人事迹材料（纸质版、电子版各一份）及证明材料，

证明材料中除证书、期刊外的其他材料均需加盖学院公章；

2.《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A4 纸正反面打印、一式

两份，务必严格按照《国奖审批表标准填写（样表）》（附

件 8）填报；

3.《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汇总表》，电子版一

份，纸质版一份，加盖学院公章；



4.学生提交的其他个人材料由学院归档备查。

（二）国家励志奖学金

1.《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A4 纸打印、一式一份；

2.《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汇总表》，电子版

一份，纸质版一份，加盖学院公章；

3.《国家励志奖学金-导入模板》校验无误后，电子版

一份；

4.学生提交的其他个人材料由学院归档备查。

（三）国家助学金

1.《山西中医药大学国家助学金申请表》，A4 纸打印一

份；

2.《国家助学金初审名单》，电子版一份，纸质版一份，

加盖学院公章；

3.《国家助学金-导入模板》校验无误后，电子版一份；

4.《国家奖助学金评选情况说明表》电子版一份，纸质

版一份，加盖学院公章；

5.学生提交的其他个人材料由学院归档备查。

五、工作要求

1、各学院要坚持实事求是、宁缺勿滥和民主、透明的

工作原则，扎实做好评审工作。评审过程中认真、规范、按

时完成材料的填写、整理和报送，同时要注意资料的完整性

和保存期限，以备核查。国家奖助学金评选要求如上级部门



有最新要求按照上级部门最新要求执行。

2、根据《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 社会

保障部办公厅 人民银行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

生资助管理工作的通知》（财办教(2021)72 号）文件要求，

要把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

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以及家庭遭遇自然

灾害或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学生作为重点资助对象，国家

助学金等相关资助政策原则上应当按照最高档次或标准给

予相应资助，确保其顺利就学。

重点资助对象未获得国家助学金请记录好原因，如为学

生本人主动放弃，请留存好学生本人书写并签字确认的情况

说明。

退役士兵有专项国家助学金，此次申报国家助学金的同

学不包含退役士兵。免费医学定向生参照公费师范生享受免

费医学定向生生活补助不再享受国家助学金。

3、根据学校管理规定，本学年不能按时缴纳学费及受

到违纪处分或处于留校察看期的学生不能参加奖学金的评

定。受助学生如在本学年内出现一次违纪行为，学校有权对

该生所享受的助学金实行缓发、扣发或停发。

4、学生处择期组成检查工作组，对评审工作开展抽查，

同时开展学院评审工作经验交流互动。

5、评审期间全程接受全体师生的监督，如有疑义，请



以书面或电话形式联系学生处，电话：0351-3179882，邮箱：

sxzyyxsc@163.com。

学生处

2025 年 9 月 5 日

附件：

1、《2025 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名额

分配表》

2、《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3、《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

4、《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5、《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汇总表》

6、《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汇总表》

7、《国家助学金初审名单汇总表》

8、 国奖审批表标准填写（样表）

9、 国家奖助表填写说明

10、《国家励志奖学金-导入模板》

11、《国家助学金-导入模板》

12、《国家奖助学金评选情况说明表》


